
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作業須知 
一、中央警察大學為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特訂定本須知。

二、應屆畢業生報名參加留校甄選，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 

(一)學科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或總成績名次列該系（組）前二分之一者。

(二)操行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 

(三)訓導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 

(四)體技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者。 

(五)警察基礎訓練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 

(六)依招生簡章規定，須由海洋委員會或內政部分發海岸巡防機關、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

具警察官候用資格者。 

前項各款成績之計算，採計至報名時已完成計算之各學期成績為止 

原住民、因公死亡員警之子女或採專長甄試入學學生，第一項第一款學科成績，依其所

得分數，加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三、甄選作業應於畢業學年第一學期末開始辦理，第二學期開學後三個月內完成。

四、甄選作業流程如下： 

（一）公告：每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二個月內，由畢業班公布本須知及作業期程(附件一)。 

（二）報名： 

1、公告完成後，由學生自行報名或隊職官輔導學生報名，並繳交報名表(附件二)。 

2、報名資格之相關資料，應由相關單位提供認證。 

（三）資格審查：報名作業截止後，應就報名資格之相關資料，由建制中隊隊職官召開資

格審查會議，並造冊公布結果。 

（四）中隊考評：建制中隊隊職官應於甄選作業期間，詳加考查學生之思想觀念、品德操

守、生活言行、經歷專長、溝通協調能力、表達及示範教學能力、儀態

及指揮調度能力、健康狀況、其他特殊情形，以及確認留校意願等，並

分別先由學生總隊相關師長面談，以確認其留校意願後繕寫評語，逐級

簽陳校長核閱及面談。 

（五）面試：彙整考評相關資料後逐級簽陳校長核閱，並組成面試小組進行面試。 

（六）成績計算： 

1.各項成績配分百分比如下： 

(1) 除畢業學期外各學期之總成績名次得分，占百分之三十。 

(2) 除畢業學期外各學期之經歷得分，占百分之二十。 

(3) 面試得分占百分之五十。 

2.前目成績之採計，以結算時已完成之學期成績計算。其計算方式依成績統計表（如附

件三）、經歷專長得分對照表（如附件四）、建制中隊初審意見表（如附件五）所

列。 

（七）提報：學生總隊完成推薦作業後，應將結果檢具報名之學生資料暨其推薦成績一覽

表及該學年推薦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名冊，陳報校長核定，並送人事

室存查。 

推薦名冊按甄選總成績分數高低跨隊排序。推薦名冊之人數，不得超過各畢業生期隊畢

業總人數百分之五。 

五、陳報核定之名冊由學生總隊保存五年。遇有區隊長缺額時，得由人事室依名冊陳請校長

核選之。 



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作業期程 

項 目 時 間 期 程 內 容 

公告 每年十二月公告 

一、公布「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

隊長作業須知」及作業期程、程序。 

二、作業期程：應於畢業學年第一學期末開始辦理。     

報名 三月 

一、公告完成後，由學生自行報名或隊職官輔導學 

    生報名。 

二、報名應具備之資格如下： 

   （一）學科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或總成績名

次列該系（組）前二分之一。        

   （二）操行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三）訓導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四）體技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 

   （五）警察基礎訓練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六）依招生簡章規定，須由海洋委員會或內政

部分發海岸巡防機關、警察機關或消防機

關，具警察官候用資格者。 

   各項成績係採計報名當時已完成學期之成績。具

有原住民身分、因公殉職員警之子女，或經本校

專長甄試者，依其所得分數增加百分之十五計算。 

資格審查 四月 
報名截止後，應就報名資格之相關資料，由建制中隊

隊職官召開資格審查會議，並造冊個別通知。 

中隊考評 四月 

建制中隊隊職官應於推薦作業期間，詳加考查學生之

思想觀念、品德操守、生活言行、經歷專長、溝通協

調能力、表達及示範教學能力、儀態及指揮調度能

力、健康狀況、其他特殊情形，以及確認留校意願等，

並分別先由學生總隊相關師長面談，以確認其留校意

願後繕寫評語。 

面試 四月 
彙整考評相關資料後逐級簽陳校長核閱，並組成面試

小組進行面試。 

成績計算 四月 

計算各項成績及繕寫綜合評語，成績配分如下： 

(一)除畢業學期外各學期之總成績名次得分占百分

之三十。   

(二)除畢業學期外各學期之經歷得分占百分之二十。 

(三)面試評分占百分之五十。 

提報 五月 

一、完成甄選作業後，應將結果及下列資料陳報校長

核定，並送人事室存查。 

  （一）報名之學生資料暨其成績一覽表。 

  （二）該學年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名冊。 

上列資料應按甄選總成績分數高低跨隊排序。 

二、推薦名冊之人數不得超過各畢業生期隊畢業總人

數百分之五。 

核選  
陳報核定之名冊保存五年，遇有區隊長缺額時，得由

人事室依名冊陳請校長核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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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學年度 

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報名表 

期別  系(組)別  系(組)人數       名 

學號  姓名  
行動電話

號   碼 
       

在

校

經

歷 

項目 起迄時間 
單項

得分 

在

校

成

績 

學期別 名次 

基本條件分數 

學業 操行 訓導 體技 
基本教
練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第 3 學期       

   第 4 學期       

   第 5 學期       

   第 6 學期       

   第 7 學期       

   

基本條件是否符合（勾選）：□是   □否 

（符合作業規範第二點所列資格） 

   

   

經歷總分  

             審查人員簽章： 

備考 

一、經歷欄以學期為單位，將所有職務依序填寫，重覆擔任相同職務者請加註起迄時間。 

二、報名應具備之資格如下： 
  (一 )學 科 成 績 平 均 達 八 十 分 以 上，或 總 成 績 名 次 列 該 系（ 組 ）  
     前 二 分 之 一 者 。  
  (二 )操 行 成 績 總 平 均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者 。  
  (三 )訓 導 成 績 總 平 均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者 。  
  (四 )體 技 成 績 總 平 均 達 七 十 五 分 以 上 者 。  
  (五 )基 本 教 練 成 績 總 平 均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者 。  

  (六 )依 招 生 簡 章 規 定，須 由 海 洋 委 員 會 或 內 政 部 分 發 海 岸 巡  
     防 機 關 、 警 察 機 關 或 消 防 機 關 ， 具 警 察 官 候 用 資 格 者 。  
  上 列 各 項 成 績 之 計 算 ， 採 計 至 報 名 時 已 完 成 計 算 之 各 學 期 成

績 為 止 。 原 住 民 身 分 、 因 公 死 亡 員 警 之 子 女 或 採 專 長 甄 試 入
學 學 生 之 學 科 成 績 ，  依 其 所 得 分 數 ， 加 總 分 百 分 之 十 五 計
算 。  

附件二 



 

中央警察大學      學年度 
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成績統計表 

姓名  出生日  

系別  期別學號  

基本條件 

審    查 
□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員 

簽    章 
 

項目、說明及得分 

項目 說明 得分 

結算時已完
成之總成績
名次 30％ 

1、 ｛除畢業學期外各學期之總成績名次得分｝＊30％ 
2、  換算方式︰ 

｛60+40＊〔1—（名 次／系人數）〕｝＊30 ％ 

｛  ｝×30％ 

經歷 20％ 

1、【除畢業學期外各學期之經歷得分數】＊20％。 
2、換算方式： 
【80+20＊（得分數/候選人最高得分數）】＊20％ 
3、經歷得分分數如附件 4。 

【  】×20％ 

面試 50％ 面試平均分數＊50％       ×50％ 

總分  

核算人員 

簽    章 
 

備註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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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 

經歷專長得分對照表 

項目 實習幹部 社聯會幹部 
系（學會） 

幹部 
公職幹部 集訓隊 其他 

得分 

分數 

職

稱

別 

實習總隊長 總幹事     35 

實習副總隊長 

實習督導 
副總幹事  畢編主委  

取得柔道初
段或摔角九
等以上資格 

30 

教育班長 

實習中隊長 

實習訓導 

正、副組長 
系主委 

系刊總編輯 
畢旅主委   25 

實習區隊長 
跨校組織領導
幹部 

副系主委 

系（組）代表 
 校集訓隊長  20 

外派實習班長 
各股股長 

社團社長 
系學會幹部 

畢編小組 

畢旅小組 

儀隊隊長 

園藝小組 

救護小組 

管樂團員 

 
膳食稽查委

員 
15 

實習班長 各股幹部 系刊編輯 

總隊網頁 

維護小組 

儀隊 

中隊集訓隊長 

校集訓隊 
 10 

 社團幹部 副系（組）代表 中隊公職幹部 中隊集訓隊 
訓育委員 

申訴委員 
5 

除實習幹部欄外，其餘各欄經歷皆以學期為單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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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學年度 

甄選應屆畢業生留校擔任區隊長建制中隊初審意見表 

學號  姓名  

職別 評分 簽章 

中隊長   

訓導   

○區隊長   

○區隊長   

○區隊長   

○區隊長   

平均成績  

評語  

備考 

一、評分請以六十分至九十五分為原則。 

二、評語請就該畢業生之思想觀念、品德操守、生活言行、經歷

專長、溝通協調能力、表達及示範教學能力、儀態及指揮調

度能力、健康狀況、其他特殊情形，以及確認留校意願。 

 

附件五 


